
( 一 ) 

 

二 零 二 六 年 一 月 二 十 二 日  文 件 S T D C  5 / 2 0 2 6  

討 論 文 件   

 

 

沙 田 區 議 會  

 

陳 壇 丹 先 生 提 問  

 

有 關 優 化 沙 田 區 共 享 單 車 管 理 事 宜  

 

 “ 隨 着 近 年 共 享 單 車 快 速 發 展 ， 沙 田 區 已 成 為 香 港 新 市 鎮 中 單

車 文 化 最 盛 行 的 地 區 。 由 於 缺 乏 明 確 的 規 管 與 足 夠 的 停 泊 空 間 ， 共

享 單 車 隨 處 停 泊 的 亂 象 在 沙 田 區 迅 速 蔓 延 ， 不 但 影 響 行 人 安 全 ， 亦

衍 生 不 少 民 生 問 題 ， 包 括 侵 佔 公 眾 休 憩 空 間 、 長 期 佔 用 公 眾 單 車 泊

位 ， 以 及 衞 生 問 題 ， 例 如 部 分 違 泊 共 享 單 車 的 車 籃 被 當 作 垃 圾 桶 ，

影 響 市 容 及 滋 生 蚊 蟲 。 這 些 問 題 除 了 需 要 跨 部 門 跟 進 處 理 ， 亦 有 不

少 市 民 建 議 政 府 考 慮 參 考 內 地 做 法 ， 在 政 策 上 進 一 步 規 管 共 享 單

車 ， 從 源 頭 杜 絕 有 關 單 車 的 違 泊 問 題 。 故 此 ， 本 人 有 以 下 提 問 ：  

 

( a )  沙 田 區 跨 部 門 清 理 違 泊 單 車 行 動 涉 及 哪 些 政 府 部 門 ？ 當

中 各 部 門 的 分 工 為 何 ？ 相 關 行 動 在 揀 選 黑 點 去 清 理 違 泊

單 車 的 準 則 是 甚 麼 ？  

 

( b )  請 按 以 下 列 表 提 供 過 去 五 年 沙 田 區 跨 部 門 清 理 違 泊 單 車

行 動 的 數 據 。  

年 份  行 動 次 數  發 出 2 4 小 時

內 清 理 單 車

通 知 書 的 數

量  

實 際 清 理 的

單 車 數 量  

2 0 2 1     

2 0 2 2     

2 0 2 3     

2 0 2 4     

2 0 2 5  

( 截 至 第 三 季 )  

   

 

 



( 二 ) 

( c )  根 據《 道 路 交 通 ( 泊 車 ) 規 例 》( 第 3 7 4 C 章 )， 任 何 人 在 單 車

泊 車 處 連 續 停 泊 單 車 超 過 2 4 小 時 ， 即 屬 犯 罪 ， 但 共 享 單

車 的 違 泊 問 題 往 往 是 短 時 間 及 多 地 點 的 隨 意 停 泊 。 針 對

共 享 單 車 在 沙 田 區 短 期 違 泊 的 問 題 ， 部 門 現 時 有 何 措 施

可 以 處 理 ？  

 

( d )  政 府 會 否 參 考 內 地 的 「 虛 擬 電 子 圍 欄 」 共 享 單 車 管 理 模

式，要 求 共 享 單 車 必 須 停 泊 在 虛 擬 圍 欄 內 才 能 上 鎖，否 則

系 統 會 拒 絕 用 戶 的 還 車 操 作 ？ 會 否 考 慮 在 沙 田 區 選 擇 單

車 租 賃 熱 點 ( 如 大 圍 、 沙 田 市 中 心 及 馬 鞍 山 )， 批 出 部 分 土

地 以 短 期 租 約 方 式 向 共 享 單 車 公 司 出 租，作 為 引 入「 虛 擬

電 子 圍 欄 」 技 術 的 試 點 ？  

 

( e )  運 輸 署 會 否 考 慮 參 考 內 地 做 法 ， 為 共 享 單 車 公 司 訂 立 計

分 制 ， 以 違 泊 單 車 數 量 多 寡 決 定 是 否 繼 續 容 許 該 公 司 經

營，亦 要 求 公 司 對 違 泊 單 車 用 戶 罰 款 甚 至 封 號， 從 而 優 化

《 無 樁 式 自 助 單 車 租 賃 業 務 營 運 備 忘 錄 》， 從 根 源 上 杜 絕

共 享 單 車 違 泊 問 題 ？ ”  



( 三 ) 

運 輸 署 的 回 覆  

提 問 ( a )  

現 時 各 相 關 部 門 包 括 分 區 民 政 事 務 處 、 分 區 地 政 處 、 運 輸 署 、 警 務

處 和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( 食 環 署 ) 等 ， 會 根 據 既 定 程 序 和 法 例 賦 予 的 權

力 ， 按 實 際 情 況 和 需 要 適 時 採 取 聯 合 行 動 ， 清 理 違 例 停 泊 或 棄 置 的

單 車 。  

具 體 而 言 ， 運 輸 署 及 警 務 處 會 於 聯 合 行 動 前 最 少 1 4 日 ， 分 別 發 出

及 張 貼 有 關 單 車 停 泊 處 暫 停 使 用 的 通 告。由 於 有 關 地 點 於 暫 停 使 用

期 間 不 再 屬 於 公 眾 單 車 泊 位，在 該 處 停 泊 單 車 可 被 視 作 非 法 佔 用 政

府 土 地 。 在 單 車 停 泊 處 開 始 暫 停 使 用 當 日 ( 一 般 為 聯 合 行 動 前 兩

日 )，警 務 處 會 遮 蔽 單 車 停 泊 處 標 誌 並 封 閉 該 處。當 區 地 政 處 會 按 照

《 土 地 ( 雜 項 條 文 ) 條 例 》( 第 2 8 章 ) 於 行 動 範 圍 內 每 一 輛 當 時 仍 停 泊

於 該 處 的 單 車 上 張 貼 通 知 ， 並 於 適 當 地 方 張 貼 通 告 ， 勒 令 有 關 人 士

須 於 指 定 日 期 ( 即 清 理 行 動 當 日 ) 前 移 走 單 車 ， 否 則 相 關 單 車 會 被 移

除 。 聯 合 行 動 當 日 ， 食 環 署 會 協 助 移 除 已 予 張 貼 通 知 但 仍 停 放 於 該

處 的 單 車 ， 並 交 由 當 區 地 政 處 接 管 及 處 置 ， 相 關 人 士 不 能 贖 回 。 有

關 單 車 停 泊 處 會 於 行 動 後 重 新 開 放 予 公 眾 使 用 。  

提 問 ( c )  

政 府 的 政 策 是 在 道 路 安 全 及 環 境 許 可 的 前 提 下 推 動「 單 車 友 善 」環

境，在 新 發 展 區 及 新 市 鎮 加 設 單 車 徑 及 相 關 設 施，並 改 善 現 有 設 施，

以 方 便 市 民 騎 單 車 作 為 康 樂 或 短 途 代 步 用 途，減 少 使 用 機 動 交 通 工

具 。  

至 於 「 共 享 單 車 」 是 按 運 輸 署 所 公 佈 的 《 無 樁 式 自 助 單 車 租 賃 業 務

守 則 》 ( 下 稱 《 守 則 》 ) 為 市 民 提 供 的 一 種 單 車 租 賃 服 務 。 為 方 便 市

民 騎 單 車 作 為 康 樂 或 短 途 代 步 用 途 ， 以 及 有 效 協 調 「 共 享 單 車 」 服

務 的 運 作 ， 藉 此 便 利 「 共 享 單 車 」 營 辦 商 以 負 責 任 、 自 律 和 可 持 續

發 展 的 方 式 在 新 市 鎮 及 新 發 展 區 營 辦 其 業 務。運 輸 署 亦 會 定 期 檢 視

「 共 享 單 車 」 營 運 的 情 況 及 敦 促 營 辦 商 。 由 於 香 港 土 地 空 間 有 限 ，

在 每 個 目 的 地 提 供 一 定 數 量 的 專 屬 單 車 位 未 必 是 最 有 效 及 可 行 的



( 四 ) 

方 案 。 為 了 有 效 使 用 公 共 空 間 ， 在 現 有 法 例 下 ， 公 共 單 車 泊 位 可 供

所 有 單 車 停 泊 ( 包 括 傳 統 租 賃 單 車 、 自 助 租 賃 單 車 或 私 人 擁 有 的 單

車 ) 。  

針 對 共 享 單 車 在 沙 田 區 的 短 期 違 泊 問 題，《 守 則 》內 已 經 有 要 求「 共

享 單 車 」 營 辦 商 推 出 多 項 措 施 ， 包 括 :   

( 1 )  在 其 單 車 上 清 晰 展 示 投 訴 熱 線 ， 讓 巿 民 可 即 時 就 違 例 停 泊 情 況

反 映 意 見 ， 以 便 營 辦 商 盡 快 清 理 違 泊 單 車 。 運 輸 署 亦 會 因 應 接

收 到 的 意 見 督 促 營 辦 商 跟 據 《 守 則 》 ， 儘 快 移 走 被 認 為 構 成 危

險 、 障 礙 或 滋 擾 的 「 共 享 單 車 」 ， 以 便 減 低 其 對 市 民 造 成 的 不

便 。  

( 2 )  為 免 過 量 投 放 單 車 ， 營 辦 商 可 透 過 應 用 程 式 了 解「 共 享 單 車 」租

賃 情 況 ， 從 而 作 出 合 適 的 服 務 安 排 ， 限 制 其 於 公 共 街 道 及 地 區

所 投 放 的 單 車 數 目 。 而 兩 間 營 辦 商 每 天 都 會 在 區 內 安 排 工 作 人

員 巡 邏 ， 及 時 清 理 違 泊 車 輛 ， 確 保 單 車 停 放 在 指 定 區 域 及 針 對

重 點 區 域 會 重 點 巡 查 。  

( 3 )  應 用「 地 理 圍 欄 」技 術 說 明「 共 享 單 車 」的 禁 泊 區 域 ， 如 在 禁 泊

區 域 內 停 車 為 違 規 停 車 ， 會 對 用 戶 發 出 提 示 並 實 施 罰 則 。 營 辦

商 亦 運 用 智 能 手 機 應 用 程 式 顯 示 單 車 泊 位 的 位 置 、 提 供 如 何 安

全 及 合 法 地 使 用 單 車 的 資 訊 ， 提 醒 使 用 者 把 單 車 停 泊 於 單 車 停

泊 處 。  

提 問 ( d )  

兩 間 共 享 單 車 營 辦 商 已 在 流 動 應 用 程 式 發 放 如 何 安 全 及 合 法 地 使

用 單 車 的 資 訊 ， 包 括 提 醒 使 用 者 把 單 車 停 泊 於 單 車 停 泊 處 、 避 免 於

潛 在 違 泊 黑 點 停 泊 單 車 及 介 紹 駕 駛 單 車 的 法 例 ,  及 透 過 手 機 應 用

程 式 的 內 置 地 圖 ( 有 G P S ) 說 明 自 助 單 車 的 禁 泊 區 域 供 使 用 者 參 考 ,

提 示 騎 單 車 者 不 要 將 單 車 泊 於 禁 泊 區 域，否 則 可 能 會 扣 減 用 家 信 用

分 和 罰 款 。  

 



( 五 ) 

提 問 ( e )  

運 輸 署 會 藉 著 《 守 則 》 與 營 運 商 溝 通 ， 不 時 檢 視 共 享 單 車 的 租 賃 及

泊 車 情 況 ； 亦 會 透 過 定 期 與 營 辦 商 舉 行 會 議 及 收 集 數 據 ， 跟 進 《 守

則 》的 成 效 ， 以 確 保 營 辦 商 的 運 作 能 切 合 社 會 期 望 以 及 處 理 由 營 運

所 引 致 與 單 車 違 例 停 泊 相 關 的 事 宜 。  

沙 田 民 政 事 務 處 的 回 覆  

提 問 ( a )  

由 沙 田 民 政 事 務 處 ( 民 政 處 ) 、 沙 田 地 政 處 ( 地 政 處 ) 、 食 環 署 、 警 務

處 及 運 輸 署 組 成 的 沙 田 區 處 理 違 例 停 泊 單 車 工 作 小 組 ( 工 作 小 組 )

現 時 每 月 進 行 兩 次 在 區 內 不 同 地 點 進 行 聯 合 清 理 行 動 ( 聯 合 行 動 ) 。

在 進 行 聯 合 行 動 時 ， 運 輸 署 會 負 責 清 理 違 例 停 泊 於 其 管 理 範 圍 ( 例

如 有 蓋 公 共 運 輸 交 匯 處 ) 內 的 單 車 ； 地 政 處 會 負 責 清 理 違 例 佔 用 未

批 租 政 府 土 地 上 的 單 車；食 環 署 會 負 責 清 理 於 街 上 停 泊 的 閒 置 或 已

損 壞 單 車 ； 警 務 處 會 處 理 對 道 路 使 用 者 構 成 即 時 危 險 的 單 車 。 民 政

處 則 按 情 況 協 調 上 述 部 門 進 行 聯 合 行 動 ， 一 般 而 言 ， 在 進 行 聯 合 行

動 前 兩 日 ， 地 政 處 會 按 照 《 土 地 ( 雜 項 條 文 ) 條 例 》 ( 第 2 8 章 )， 於 佔

用 未 批 租 政 府 土 地 上 的 每 一 輛 違 泊 單 車 張 貼 法 定 通 知，飭 令 佔 用 人

在 指 定 期 限 前 ( 即 聯 合 清 理 行 動 當 日 前 ) ， 停 止 佔 用 有 關 土 地 ， 否 則

相 關 單 車 會 被 移 除 。 在 聯 合 行 動 當 日 ， 食 環 署 會 協 助 移 除 被 張 貼 通

知 但 仍 停 放 於 該 處 的 單 車 ， 並 交 由 地 政 處 接 管 及 處 置 。  

工 作 小 組 制 定 違 泊 單 車 黑 點 會 衡 量 三 項 因 素，包 括 該 地 點 過 去 一 年

張 貼 法 定 通 知 、 清 理 違 泊 單 車 及 接 到 的 投 訴 的 數 目 ， 並 每 半 年 檢 討

違 泊 單 車 黑 點 名 單 一 次 。  

 

 

 

 



( 六 ) 

提 問 ( b )  

年 份  行 動 次 數  發 出 2 4 小 時 內

清 理 單 車 通 知

書 的 數 量  

實 際 清 理 的 單

車 數 量  

2 0 2 1  24 8 109 2 264 

2 0 2 2  20 5 552 1 984 

2 0 2 3  24 7 359 2 959 

2 0 2 4  24 7 683 2 852 

2 0 2 5  

( 截 至 第 三 季 )  

18 5 494 1 707 

食 環 署 的 回 覆  

提 問 ( a )  

沙 田 區 處 理 單 車 違 泊 機 制 是 由 民 政 處 統 籌 地 政 處 、 運 輸 署 、 警 務 處

和 食 環 署 等 部 門 採 取 聯 合 行 動 ， 按 照《 土 地 ( 雜 項 條 文 ) 條 例 》( 第 2 8

章 ) 清 理 違 例 佔 用 政 府 土 地 的 單 車。在 聯 合 行 動 中，食 環 署 會 按 需 要

提 供 人 手 及 車 輛 支 援 ， 協 助 把 單 車 移 往 地 政 處 的 存 放 地 點 扣 押 。  

提 問 ( c )  

針 對 單 車 違 泊 問 題 ， 食 環 署 會 定 期 參 與 跨 部 門 的 聯 合 行 動 ， 提 供 人

手 及 車 輛 支 援 ， 協 助 將 違 例 單 車 移 往 地 政 處 的 存 放 地 點 扣 押 ； 以 及

根 據《 廢 物 處 置 條 例 》第 九 條 清 理 街 道 上 停 泊 的 已 損 壞 或 棄 置 的 單

車 。  

地 政 總 署 的 回 覆  

提 問 ( d )  

規 管 共 享 單 車 並 非 地 政 總 署 的 工 作 範 疇 ， 如 負 責 部 門 有 需 要 ， 地 政

總 署 會 盡 力 提 供 土 地 行 政 上 的 支 援 和 配 合 。  

 


